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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到最后仍然存在诸多疑点，院方

表示自己仁至义尽，而徐慧却依然希望能够通

过自己的力量为爱人吴辉要一个说法，于是她

决定自己为吴辉申请工伤。用她自己的话说：

“行不行都要试试，即使不行，也至少证明我

为他努力了。” 

暴力伤医事件，医者的权益需要维护，而

面对因过劳问题而造成的身体损害，医生的权

益更需要维护。我们仅仅是希望医生的权益在

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说理的地方，而

非像罗生门一般，自说自话。对此，医务人员

自己要重视起来，相关的法律工作者也需要帮

助医生更好地维权，因为更多时候，手拿柳叶

刀的医者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

（上接第 3 版）

徐慧为了吴辉医生

的 事 曾 直 接 找 过 阜 阳

市卫生局局长吴荣涛。

当 记 者 来 到 阜 阳 市 卫

生局的时候，恰好吴荣

涛在外开会，记者见到

了副局长都凤仁。都凤

仁告诉记者，吴局长无

论 对 于 吴 辉 还 是 徐 慧

都非常的同情，毕竟是

医疗卫生系统的员工，

又很年轻，吴局长很是

惋惜。

对于吴辉的事，吴

荣涛直接与医院进行了

沟通，要求医院按照有

关规定和程序，妥善处

理吴辉医生猝死的相关

事宜。“吴局长更是将

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徐

慧，单线联系，免除了

一层一层反映的麻烦。”

院长有没有许诺？

        徐慧曾经告诉记者，

院长曾口头答应徐慧，

医院给报工伤，如工伤

批不下来也会按工亡补

助标准来执行，但吴辉

安葬后却变了卦。对此，

干阜生表示，“据我所知，

院长没有直接和她接触

过，都是几个副院长在

和她谈这些事。这种事

不太可能发生，事情都

要按照规定办，一个院长

不可能把握不住这个度。”

吴辉是不是黑户？

谈到吴辉的身份，

干阜生告诉记者，这属

于地方体制的问题。自

2000 年以来，整个阜阳

市编制冻结，无论是硕

士还是博士都不入编。

虽然没能入编，但医院

出于尊重人才的考虑，

给予吴辉这样的人才以

人事待遇，即虽然没有

事业编制，但在医院享

受与在编人员同样的待

遇，只是没有名分。

既然没有编制，至

少应该与医院有相应的

合同关系。当记者问及

吴辉是否与医院签订合

同时，干阜生表示不太

清楚。恰巧此时人事科

钱科长来找干阜生副院

长办事，问及此事，钱

科长表示有合同，并愿

意提供。

记 者 随 钱 科 长 前

往人事科，拿到的所谓

“ 合 同” 仅 仅 是 一 张

A4 纸 ——《 阜 阳 市 人

民医院硕士研究生聘用

协议》，整个协议共分

为 7 条， 不 足 600 字。

记者问到：“这就是合

同？”钱科长说：“这

就是合同。”

医院是否提过尸检？

干阜生告诉记者，

“我们毕竟是搞医学的，

我们总是告诉患者非正

常死亡要做尸检。我们

的分管院长到吴辉家中

去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家属并不配合、不同意。

家属这样选择我们也很

无奈，我们的员工去世了，

我们也想搞明白原因，

这是铁证，不明白家属

的初衷是什么。”

当记者将干阜生的

意思转达给徐慧时，徐

慧甚为吃惊：“自始至

终就没有人跟我提出过

有关尸检的问题。”

徐慧说，起初她确

实有过尸检的想法，但

那时由于高学忠院长已

许下“申请工伤，即使

申请不下来，医院也会

按照工伤待遇处理”的

许诺，徐慧才没有主动

要求尸检，希望让爱人

能够走得安然一些。

卫生局：很惋惜

麻醉医师死亡之赔偿困境
▲ 本报记者  陈惠  张艳萍  耿璐  宋攀  杨萍

编者按：吴辉死亡事件不仅仅是个案，其所揭示的问题如医院值班制度、合同用工、工伤赔偿

等问题引起越来越多医师同行的关注。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吴辉连续值了 2 个高

强度夜班，5 小时后死于

家中，而在值班的 2 天中，

吴辉参与的手术多达 28

台，针对如此大的工作量，

武汉协和医院副院长姚尚

龙表示，虽然麻醉手术有

大小之分，但很明显，吴

辉承担了过大的麻醉手术

压力。

“与外科医师相比，

麻醉医师的压力有过之

而无不及，因为外科手

术间毕竟有间隙，麻醉

医师从上班开始到下班

结束，整个过程都在观

察患者的麻醉情况，身

心压力巨大。”姚尚龙

还指出，作为一个正常

人，连续两天的高强度

工作虽然会对身体造成

一定的影响，但绝对不

能 称 其 为“ 累 死 的”，

其根本原因可能是本人

身体已经出现一些问题，

疲惫激发了他的内因导

致死亡。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杨进刚医生对此表

示认同并指出，从医疗

角度来讲，不可能所有

的猝死都发生在医院，

因为其有一个滞后期，

疾病早期症状不典型，

到家之后才有表现。杨

进刚推测，根据吴辉的

症状描述，可能是脑血

管问题。

有些人脑血管先天

畸形，如动脉瘤等，正

常情况下没有表现，即

便是游泳等剧烈锻炼也

不会发病。但是过劳过

累会导致动脉瘤破裂，

出现说话不清楚、走路

不稳等症状。“从吴辉

整个症状来看，不能除

外脑出血。当出血量逐

渐增加，形成脑疝，或

压迫循环或呼吸中枢，

可危及生命。”

曾在医疗机构担任

医务科科长的浙江尹天

律师事务所周德海律师

对医院排班制度较熟悉。

他指出，一个夜班从下

午五六点钟开始，一直

到第二天七八点钟，甚

至更长，有时多达 12 小

时以上，如果碰上患者

较多，根本无法保证医

生的休息时间，这样的

夜班制度违反了《劳动

法》的相关规定。对由

此引起的不良后果，医

院应依法承担责任。

吴辉医生去世的消

息让他的同事感到悲恸，

尤其是谈到编制、合同

问题时，他的同事一度

认为他们都是既没有事

业编制也没有合同制的

第三类员工——“黑工”。

尽管吴辉在阜阳市

人民医院属于第三类员

工，但医院将其参照编

制人员来管理，待遇等

同于有编制的人员，而

且，吴辉与医院签署了

《阜阳市人民医院硕士

研究生聘用协议》。

福建重宇合众律师

事务所谢春发律师认为，

尽管该协议内容较为简

略，但“吴辉与医院存

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是

可以肯定的。案件中医

院与麻醉医师吴辉虽然

是以签署聘用协议的名

称与形式，但实际当属

劳动合同，只是条款与

名称没有那么完备规范

而已。合同的表现形式

是多样化的。”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

务所姚志明律师对此表

示赞同，劳动合同注重

的是内容而非标题，协

议与合同只不过是名义

上的区别，只要协议包

含了吴辉的岗位、薪酬、

聘用期等内容即可视为

劳动合同。此外，姚志

明指出，不论是否签署

劳动合同，在医院有固

定岗位的吴辉均与医院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受

法律保护。

故此，吴辉与有编制

的医生相比，是个“黑户”，

但在劳动关系上，吴辉是

一个与工作单位签署了劳

动合同的员工。医院作为

用人单位，只要有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即应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 么， 医 院 为 何 会

聘用协议员工？姚尚龙

解释，如今患者人数众

多，大部分医院仅靠编

制内人员并不能完成医

疗任务，更不能满足医

院发展需求。为保证诊

疗质量及医院发展，医

院采取了社会上的用人

方式——聘用制，阜阳

市人民医院便是采用此

种方式，或者这也是医

院的无奈之举。

 （下转第 5 版）

不合理值班制度或成死亡诱因

事实劳动关系存在  吴辉不是“黑工”

关键词  值班制度

关键词  劳动关系

后记

吴辉的死亡证明

吴辉的麻醉登记单表明，他

连续上了两个夜班，共为 28 台手

术实施麻醉

虽然医院提交了工伤申请书，但由于上面写着“死

因不明，死亡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内，死亡地点不在医

院”而未被受理。

吴辉与阜阳市人民医院签订

的“合同”

医院给卫生局的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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